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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合肥颀中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列席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13 日 14 点 00 分在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综合保税区大禹路 2350 号颀中科技会议

室召开的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称“本次股东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中国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以下称“中国法律法规”）

及《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事宜（以下称“程序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会的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以及根据

上述决议内容刊登的公告、本次股东会的通知、议案和决议等，同时听取了公

司及相关人员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承诺其所提

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

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仅就本次股东会的程序事宜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

表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本

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必需文件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所出



具之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 

基于上述，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谨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程序 

1、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

召开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并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经济参考网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的公告。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会

的类型和届次、会议召集人、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

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会议审议事项、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

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及本次股东会的联系方式和联系人等，并说明了公司股

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委托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

东等事项。 

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 2025 年年度股

东会取消部分议案、增加临时议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载明合计

持有公司 33.40%股份的股东合肥颀中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提

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会召集人，提请将《关于选举傅庶女士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临时提案已经 2026 年 4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时，为合理配置资源，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受让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故公司相应取消原提请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的《关于公司拟受让



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除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及取消议案外，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公告的原股

东会通知事项不变，并将增加临时提案及取消议案后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情况予

以通知、公告。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于公告载明的地点和日期如期召开，其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表（包括股东及/或股东代理人，以下同）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共 10 名（代表 10 名股东），代表股

份数为 844,006,1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51%。 

经验证，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的资格符合中国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 229 名，代表股份数为 18,144,436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2、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并进行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 233 名（代表 233 名股

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6,232,7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 

3、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现场投票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代表审议了本次

股东会的议案。 

2、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的方式，股

东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2026



年 5 月 13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和表决结果等情况。 

3、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表决参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 

公司当场公布了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经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代表的有效投票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议案 1《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6,903,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384％；反对

701,4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87％；弃权

1,389,2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142,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297％；反对 701,42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58％；弃权 1,389,2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45％。 

（2）议案 2《关于<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的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57,743,3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88％；反对 555,1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3％；弃权 3,852,10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69％。 

（3）议案 3《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资本支出的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58,359,8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03％；反对 2,301,9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70％；弃权 1,488,7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7％。 

（4）议案 4《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57,667,4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00％；反对 3,095,8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0％；弃权 1,387,2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1,749,563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267％；反对 3,095,86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443％；弃权 1,387,2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90％。 

（5）议案 5《关于授权董事会进行 2026 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60,244,5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9％；反对 527,2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1％；弃权 1,378,7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326,68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394％；反对 527,24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51％；弃权 1,378,7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55％。 

（6）议案 6《关于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60,059,7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74％；反对 699,0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0％；弃权 1,391,7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6％。 



（7）议案 7《关于公司 2026 年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59,924,1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7％；反对 716,4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0％；弃权 1,510,0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006,233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550％；反对 716,42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72％；弃权 1,510,05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678％。 

（8）议案 8《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60,014,3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22％；反对 513,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5％；弃权 1,623,0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096,44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040％；反对 513,24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65％；弃权 1,623,0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795％。 

（9）议案 9《关于公司 2026 年度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55,174,7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96％；反对 2,672,0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09％；弃权 1,542,0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2,018,569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692％；反对 2,672,0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47％；弃权 1,542,0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61％。 

（10）议案 1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57,196,305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53％；反对 3,553,70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21％；弃权 1,400,588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1,278,422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3264％；反对 3,553,70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80％；弃权 1,400,58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56％。 

（11）议案 11.00《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①议案 11.01《关于制定<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59,56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98％；反对 1,178,9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7％；弃权 1,408,5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35％。 

②议案 11.02《关于修订<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

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58,108,9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12％；反对 2,552,3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60％；弃权 1,489,2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8％。 

③议案 11.03《关于修订<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

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55,991,8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56％；反对 4,766,4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28％；弃权 1,392,2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6％。 

（12）议案 12《关于选举傅庶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56,919,1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32％；反对 3,806,91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15％；弃权 1,424,5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5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1,001,236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614％；反对 3,806,91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068％；弃权 1,424,5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318％。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其中二份由本所提交公司，一份由本所留档。 

（以下无正文） 

  




